	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職員自願退休申請表

	姓  名
	
	服務單位
	

	職  稱
	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初任公職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預定退休

生 效 日
	年   月   日

	申請退休原因
	一、服務年資：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。

二、


	申請人

簽章
	
	申請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會辦單位：人事室
第　層決行

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行

           
          人事室               

院長



附註：

1、 退休案件需於退休生效日前3個月報教育部或銓敘部核定，為配合相關作業，自願退休人員請提前填具退休申請表（屆齡退休人員免填），依行政程序簽准。

2、 簽准後，本申請書請影印1份。
3、 請詳閱本申請書之申請退休應行注意事項，請於退休申請書送出時，另檢具相關年資證明文件影本，儘速送人事室以核算退休年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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